
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24 次研商會議議程 

壹、緣由 

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3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公告實施後 4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

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如

期完成前開法定工作，本部除於全國國土計畫納入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並研擬規劃手冊外，且於 107 年及

108 度補助所有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作業。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規

劃作業，本署持續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研商會議，

就相關議題提出建議處理方式，供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規劃參考。本次會議提會報告及討論事項如下： 

報告事項：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 

（二）國土功能分區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發放之小卡格式 

討論事項： 

（一）國土計畫審議會之審議機制及審查重點 

（二）人民陳情案件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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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 

說明： 

一、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3年內，

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

實施 4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

土功能分區圖。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前

開法定工作，爰應按進度積極辦理相關作業。 

二、依本署 110 年 3 月 10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14 次研商會議報告情形，22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

皆已完成發包及簽約程序，且刻正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相關作業。 

三、為掌握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以利於 114 年

4 月底能如實如期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本署就規劃作

業部分研擬 4項檢核點進行檢視： 

（一）實際完成與預定完成期程落差至少達 3個月以上者 

就辦理期末報告審查部分，計有臺南市（4 個

月）及新竹縣（3 個月），請該 2 直轄市、縣（市）

政府補充說明目前辦理進度及落後之原因。 

（二）完成期中報告審查，但期末報告預定期程卻達 1 年

以上者及未符規劃辦理期程（即三批次推動期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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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檢視本次未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涉及該

2 項檢核項目。 

（三）已達補助經費請款條件，但尚未請領者 

1.第 1 期款：請彰化縣政府依前次研商會議決議，

儘速向本署請領第 1 期款。 

2.第 2 期：計有臺北市、新竹市及澎湖縣等 3 個直

轄市、縣（市）政府。 

3.請前開 4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充說明目前

辦理進度及未提出申請之原因。 

四、另就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法定程序部分，前次會議決議請

業務單位評估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予以

區分審議批次及時程，因本署於今年 2月至 3月間陸續

辦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到府服務作業，並將「預

計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期程」列為討論議題，故本

署將於辦竣到府服務後，再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回覆內容及雲端表單填寫情形，予以區分為不同送審批

次。 

五、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能如期於預定作業期程內完

成相關事宜，本署將於每月 20日通知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至雲端管考表單填報辦理情形，並於每個月 25 日

再就未填報者進行催辦，並於次月 1 日更新各縣市辦理

進度摘要表於 Line 群組周知；如持續達 2 個月未見實

際改善情形，將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落後原

因並研擬改善措施，並請本署服務團提供必要協助。 

六、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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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草案）相關工作、審查及研商會議時，應一併通知

本署，俾本署掌握相關進度及期程，並適時提供協助。 

七、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辦理相關作業，並依作

業須知規定按月至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

理情形。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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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委辦作業進度彙整表（更新於 111/3/15） 

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經費執行進度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

審議 
申請第 2期款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預定 實際 

臺

北

市 

109.01.31 
109.04.08 

審查通過 

109.06.29 

預定提交期

末一階報告

書 

109.12.07 

預定提交期

末二階報告

書 

109.06.29 

提交期末一

階報告書 

109.08.10 

提交修正後

期末一階報

告書 

109.09.09 

期末一階審

查會議通過 

109.12.07 

提交期末二

階報告書 

110.01.29 

提交修正後

期末二階報

告書 

110.05.03 

期末二階審

查會議通過 

110.10 110.12.27 110.12 110.12.30 110.12 

111.1.25

第 1場 

111.2.16

第 2場 

111.2.19

第 3場 

110.12.30

公告公開

展覽及辦

理公聽

會，併同提

本市都市

計畫委員

會審議國

土功能分

區圖及劃

設說明

書，後續俟

本市都委

會通知審

議時程。 

- 

112.02 

(修正預定

提部審議

會時程) 

111.04後 

(修正預定

請撥時間) 

- 

1.109.06.29提交期末一階報告書。 

2.109.07.10局工作會議(1個月後提交修正

後期末一階報告書)。 

3.109.08.10繳交期末一階修正報告書。 

4.109.09.09期末一階審查通過。 

5.109.12.07提交期末二階報告書。 

6.109.12.23、29期末二階局工作會議(1個

月後提交修正後期末一階報告書)。 

7.110.01.29提交修正後期末二階報告書。 

8.110.05.03期末二階審查通過。 

9.110.07.05提交總結報告書。 

10.110.09.01 函請府內相關機關提供意

見，刻正彙整相關局處意見。 

11.110.10.06 函請委辦單位依本府相關局

處意見修正總結報告書。 

12.110.10.18提交總結報告書，後續將召開

工作會議及審查會議。 

13.110.10.28召開府層級工作小組，刻修正

劃設說明書。 

14.110.12.03市長室會議，依結論辦理後續

法定作業程序。 

15.110.12.27總結階段書面審查通過。 

16.110.12.30 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書圖

公告公開展覽 60 日 (110.12.31 至

111.02.28) 

111.01.25第 1場公聽會 

111.02.16第 2場公聽會 

111.02.19第 3場公聽會 

(111.03.09無更新，俟本市都委會通知審議

時間) 

連

江

縣 

108.09 109.03.18 108.11 109.12.17 - 

110.03 

持續修正

中 

111.07 - 111.07 - 111.09 - 112.02 - 

110.06.23  

申請 

110.07.13  

核撥 

1.109.03.31期中階段成果審查通過。 

2.109.12.17期末審查。 

3.110.03.25期末審查通過。 

4.目前辦理進度：因地制宜功能分區討論、

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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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經費執行進度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

審議 
申請第 2期款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預定 實際 

5.預計 111.03.23召開工作會議。 

桃

園

市 

109.03.30 

109.03.09 

繳交 

109.04.08 

審查通過 

109.07.31 

109.07.07 

繳交 

109.08.12 

審查通過 

- 110.09 110.10 

110.10.01

起公開展

覽 90日 

110.11 

110.11.02

-11.30 

於 13行政

區各舉辦

1場次公

聽會 

111.01 111.01.17 112.01 - 

110.02.19 

申請 

110.03.04 

核撥 

1.110.09.27公告自 110.10.01起公開展覽

90日。 

2.111.1.17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111.02.21無更新) 

金

門

縣 

109.09 

 

 

 

 

 

110.07 

109.03.25 

繳交 

109.10.30 

審查通過 

 

 

 

 

 

 

 

 

 

 

 

 

110.06.15 

繳交 

110.07.19 

函各單位書

面審查 

110.08.12 

函發會議紀

錄 

110.09.27 

函發書面審

查通過 

110.12 

 

 

 

 

 

 

110.10 

110.03.26 

繳交 

111.01.03 

繳交修正後

報告書 

111.01.18 

審查通過 

 

 

 

110.10.21 

繳交 

110.11.10 

審查通過 

110.01 - 111.06 - 111.07 - 111.09 - 112.02 

 

 

 

 

 

 

 

第二階段 

110.09.30 

第一階段 

109.12.18 

110.01.04 

核撥 

 

 

 

 

 

第二階段 

110.10.05 

(110.10.2

1核撥) 

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第一階段) 

1.108.05.31 簽約，納入本府 108 年度預

算，中央補助款項均已請領完成。 

2.工作計畫書 108.11.01審查通過。 

3.109.06.30 辦理本府機關研商會議就議題

說明討論。 

4.109.10.30期中會議審查通過。 

5.契約審查期程將搭配第二階段委辦內容

適時調整。 

6.110.04.21 邀集相關單位就農業發展地區

劃設議題進行討論。 

7.疫情期間無法召開會議，110.06.10 發函

相關單位方式，就海洋資源地區劃設彙

整議題資料進行確認。 

8.疫情期間無法召開會議，110.08.16 發函

相關單位方式，就城鄉發展地區 2-3 類

劃設議題資料進行討論。 

9.111.1.18期末會議審查通過。 

(111.02.21無更新) 

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第二階段延續案) 

1.109.12.31 簽約，納入本府 109 年度預

算，補助款項已請領完成。 

2.後續作業程序搭配第一階段期末階段委

辦內容辦理。 

3.疫情期間無法召開會議，規劃報告於

110.07.19 函發相關單位提供意見，於

110.08.12 函發紀錄請承攬廠商依照辦

理修正，110.09.27函發書面審查通過。 

4.因期中審查採用書面方式往返確認耗時

較久，期末報告審查預計 110.11.10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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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經費執行進度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

審議 
申請第 2期款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預定 實際 

開。 

嘉

義

縣 

109.09.30 

109.09.30 

繳交 

109.12.21 

審查會議 

110.02.17 

核定 

110.10.27 

110.10.27

繳交 

111.01.12 

修正後通過 

111.03.07 

核定 

111.04.30 - 111.07 - 111.07 - 112.06 - 113.06 110.05 

110.05.26 

申請 

110.06.09 

核撥 

1.於 111 年 1 月 12 日召開期末審查會議修

正後通過，修正後期末報告書經本府 111

年 3月 7日函同意核備。 

2.訂 111年 3月 14日召開第 13次工作會議。 

3.訂 111 年 3 月 18 日辦理機關人員教育訓

練。 

基

隆

市 

108.11.22 

109.07.13 

繳交 

110.08.24 

審查通過 

111.02 - 111.05 - 111.10 - 111.10 - 112.06 - 113.06 110.09 

110.09.13 

申請 

110.09.28 

核撥 

1.109.02.20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通過。 

2.109.03.16開始履約。 

3.109.03.27撥付第 1期款給規劃公司。 

4.109.05.14召開第 1次工作會議。 

5.109.07.23召開規劃說明會(中正、中山、

信義、仁愛區)。 

6.109.07.24召開規劃說明會(暖暖區)。 

7.109.07.27 召開規劃說明會(七堵、安樂

區)。 

8.109.08.14召開第 2次工作會議。 

9.109.11.13召開第 3次工作會議。 

10.110.02.02召開第 4次工作會議。 

11.110.04.27招開第 5次工作會議。 

12.請規劃廠商就各次工作會議議題討論結

果修正期中報告成果，於修正完畢後提

送本府審查。 

13.110.06.01申請撥付第一期補助款。 

14.110.06.08 廠商已檢送期中報告成果於

本府以進行期中書面預審。 

15.110.07.09 請廠商就預審意見修正並提

交期中報告書 17 份於本府召開期中會

議。 

16.110.08.24召開第 6次工作會議。 

17.110.08.24 期中會議審查通過(因配合國

土計畫法修正延長作業期程，經與委辦

廠商協議俟本市國土計畫公告並據以核

對相關資料後再行辦理期中報告審查，

本市已於 110.08.24 召開期中報告審查

會議通過)。 

18.110.09.13申請撥付第二期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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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經費執行進度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

審議 
申請第 2期款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預定 實際 

19.預計於 110.12.29召開第 7次工作會議。 

20.111.03.01、111.03.02舉辦 4場次規劃

階段說明會。 

21.預計 4月底前辦理期末成果審查報告。 

宜

蘭

縣 

108.11.30 

108.11.29 

繳交 

110.01.14 

繳交修正版 

110.02.24 

審查通過 

111.02.10 

(如備註) 

111.01.28

繳交 
111.05 - 111.12 - 111.12 - 112.06 - 113.03 - 

110.03.29 

申請 

110.04.09 

核撥 

110.04.12 

入帳 

1.108.05.27已撥第一期補助款，110.04.12

已撥第二期補助款(補助款已撥畢)。 

2.第二階段補助辦理擴充於109.12.25簽定

變更契約議定書，並調整全案履約時程

至 114年。 

3.期中報告於 110.02.24審查完竣。 

4.期末報告已於 111.01.28提送。 

5.111.2.23召開第 38次工作會議。 

雲

林

縣 

109.08 

109.07.20 

繳交 

110.03.10

修正後通過 

110.07.01 

核定 

111.02 

110.12.29

繳交 

111.01.27

修正後通過 

111.04 - 111.11 - 111.11 - 112.06 - 113.06 110.09 

110.09.14 

申請 

110.10.05 

核撥 

1.109.04.13工作計畫書同意備查。 

2.110.07.01期中報告同意核定。 

3.110.08.31召開 110年 8月份工作會議。 

4.110.11.23召開 110年 11月份工作會議。 

5.111.01.27 召開期末審查會議，會議決議

修正後通過。 

6.111.02.18 已繳交送修正後報告書 

高

雄

市 

108.11 

109.02.13 

修正後通過 

109.08.24 

同意備查 

110.10.30 
111.12.23 

修正後通過 
111.10 - 111.12 - 111.12 - 112.04 - 113.01 - 

109.08.26 

申請 

109.09.22 

核撥 

(240萬元) 

第一階段（含配合款共 600萬） 

1.期中報告書於 109年 8月 24日同意備查，

並已撥付第二期款 120 萬元，合計撥付

廠商共 180萬元。 

2.配合法規修正，已辦竣契約變更作業，延

長履約期限至 114年 5月 30日。 

3.規劃公司預計 110年 10月 29日提送期末

報告。 

4.110年 12月 1日召開工作會議（進行期末

報告書討論及初審）。 

5.110 年 12 月 23 日召開期末報告審查會

議；目前依決議事項修正中。 

6.111年 2月：已繳交修正後期末報告書。。 

第二階段（擴充契約部分；含配合款共 320

萬） 

1.補助款已納入 110年度預算，採用擴充契

約方式，於 110年 8月 24日辦竣議價及

決標；並於同月 30日完成簽約（擴充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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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經費執行進度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

審議 
申請第 2期款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預定 實際 

約部分）。 

2.110.09.22檢送設計初稿及相關資料。 

3.110.10.01檢送相關資料申請補助款。 

新

北

市 

109.09 

109.09.07 

繳交 

109.10.28 

審查通過 

110.08 

110.08.02 

繳交 

110.09.08 

審查通過 

110.12 - 111.01 - 111.01 - 111.04 - 112.04 109.11 109.11.16 

修正期末報告已於 110/10/13 繳交，已於

111/1/18備查。 

(111.02.21無更新) 

屏

東

縣 

109.08.11 

109.08.11/ 

109.12.02 

核定 

110.07.30 

110.07.31 

繳交 

110.10.20 

修正後通過 

111.04.30 - 111.06.30 - 111.07.15 - 112.06 - 113.06 109.11 

110.03.05 

申請 

110.03.26 

核撥 

1.109.02.27 完成工作計畫書審查目前在期

中報告書編製階段 

2.109.12.02 完成期中報告審查修正後通

過，刻正進行期末報告階段，預計

110.07.31提交期末報告審查。 

3.110.07.22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4.期末報告書已於 110.07.30提送到府，為

辦理期末報告書審查及讓府內目的事業

主 管 單 位 了 解 初 步 劃 設 成 果 於

110.09.24召開第三次工作會議，並訂於

110.10.14進行期末報告書審查。 

5.期末報告因故改於 110.10.20辦理審查，

審查結果請規劃單位依委員及與會單位

意見修正期末報告後，授權業務單位確

認後通過，刻正函請規劃單位辦理中。 

6.110.12.27 邀集府內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各鄉鎮市公所及各地政事務所召開

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初

步成果說明會及座談會，宣導各功能分

區劃設之情形。 

7.111.03.04 配合部裡輔導團來訪召開本府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工作會議，除就對部

裡檢視意見回應外，因應「國土功能分

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仍在

研議尚未公告實行，故將後續公展公聽

會期程延至 111年 12至 112年 2月間辦

理；另於 111 年 5 月至 8 月間就各功能

分區繪製成果辦理工作會議檢核，以上

檢核成果將於本縣國審會確認後，辦理

公告公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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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經費執行進度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

審議 
申請第 2期款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預定 實際 

新

竹

市 

109.8.13 

109.08.11 

繳交 

110.01.29 

審查通過 

110.08 

110.08.13 

繳交 

111.01.13 

修正後通過 

111.02 - 111.09 - 111.09 - 112.04 - 113.06 110.12 

110.12.14

申請核撥 

110.12.29

退請修正 

111.01.06

再申請核

撥 

111.01.17

再退請修

正及補檢

附文件 

1.109.03.06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原則通

過。 

2.110.01.29期中報告書審查通過。 

3.110.08.13廠商函送期末報告書到府。 

4.111.2.24 廠商檢送劃設說明書及國土功

能分區圖(草案)到府。 

臺

中

市 

110.04.21 110.08.19 111.02 - 111.07 - 111.12 - 111.12 - 111.12 - 113.12 110.08 110.9.17 

1.109.05.28決標。 

2.規劃公司 109.07.19檢送工作計畫書，辦

理審查中。 

3.109.09.23 完成工作計畫書審查。110.04 

20檢送期中報告及相關圖資。 

4.110.05.21 召開期中審查會議，逢疫情警

戒改徵詢紙本意見，回復各委員意見確

認中。 

5.110.07.26 提交修正期中報告，辦理審查

作業。 

6.110.08.19完成期中報告審查。 

7.110.09.15函文申請第 2期補助款。 

8.111.02修正法定作業時程 

澎

湖

縣 

110.10 

110.12.20 

繳交 

111.01.13 

修正後通過 

111.01 - 111.05 - 111.06 - 111.06 - 112.06 - 113.06 - - 

1.109.08.17工作計畫書同意備查。 

2.廠商於 109.10.16提交期初報告書。 

3.110.01.15期初審查通過。 

4.110.04.12期初報告書同意備查。 

5.期中編製階段因應內政部營建署預計8月

辦理平均高潮線修正公告，本府於 110

年 6月 25日同意廠商停止期中編製階段

之工期計算，然平均高潮線尚未修正公

告，本府於 110年 11月 4日發文通知廠

商辦理復工。 

6.110.10.28召開第一次工作小組-釐清城1

圖資劃設疑義。 

7.預計 111.1.3、4、6召開第二次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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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經費執行進度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

審議 
申請第 2期款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預定 實際 

-逐案討論城 2-1 及農 4 鄉村區單元劃

設。 

8.廠商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提交期中報告

書，111年 1月 13日召開期中審查會議。 

9.期中報告審查待修正後原則通過，於 111

年 2月 11日函送會議記錄並請廠商依會

議意見於文到 1個月內繳交修正資料。 

南

投

縣 

110.07.31 

110.09.23 

繳交 

110.10.15 

審查通過 

111.02.28 - 111.06.30 - 111.10 - 111.10 - 112.06 - 113.06 111.02 

111.02.11 

申請 

111.03.04

核撥 

1.工作計畫書於 110.07.06審查通過。 

2.預定於110.10.15召開期中報告書審查會

議。(備註：期中報告書審查通過。) 

3.預計 110.11.30召開工作會議。 

4.110.12.15召開工作會議。 

5.已完成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及使用

地編定作業地方說明會(共 4場)。 

6.111.02.21召開工作會議。 

嘉

義

市 

110.10 

策略規劃報

告 

109.04.28 

繳交 

109.09.25 

審查通過 

109.12.28 

備查 

 

功能分區劃

設 

(無期中報

告) 

111.01 

策略規劃報

告 

110.04.23 

繳交 

110.08.19 

審查未通過 

 

功能分區劃

設 

(無期末報

告，但策略

規劃期末報

告涉及劃設

說明書內

容，已請廠

商併行處

理) 

110.12 111.01.06 111.06 - 111.06 - 112.06 - 113.01 

111.06 

申請剩餘

補助款款

241萬元 

- 

「嘉義市國土策略規劃暨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委託服務案」 

1.109.1.9工作計畫書備查。 

2.109.12.28期中報告書備查。 

3.廠商業於 110.4.23 提送期末報告，

110.8.19 召開期末報告審查會議，委員

建議各部門發展策略需再補充論述，將

再次整合機關意見後，召開第二次期末

報告審查會議。 

4.考量 111年公展期程，經 110.11.17討論

會議與農業主管單位達成共識，優先以

都市發展角度劃設國土功能分區草案。

「農業發展地區劃設議題說明會」訂於

111年 3月 9日下午及 3月 10日上午召

開，邀集農民領袖及里長參加；「嘉義市

國土計畫宣導說明會」擬訂於 3 月下旬

至 4月上旬召開，擬邀集嘉義市民參加。 

5.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於 111.1.6完成。 

「嘉義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行政作業及民眾

宣導服務案」 

1.以 108年度、109年度補助款及地方配合

款發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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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經費執行進度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

審議 
申請第 2期款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預定 實際 

2.110.02.01 簽約，110.04.08 工作計畫書

備查。 

3.110.04.28 召開第一場教育訓練企劃書討

論會議。 

4.110.8.26召開第一場教育訓練。 

5.搭配農業發展地區說明會之辦理期程，併

同辦理「嘉義市國土計畫宣導說明會」。 

花

蓮

縣 

110.08 

110.08.24 

繳交 

110.10.13 

審查通過 

111.02 
111.02.14

繳交 
111.05 - 111.09 - 111.09 - 112.06 - 113.06 110.12 

110.12.22

申請 

110.12.30

核撥 

1.109.02.24召開審查工作計畫書會議。 

2.109.03.13工作計畫書審查原則通過。 

3.109.06.04已辦竣撥付第一期款。 

4.109.05.26 已辦竣第一次契約變更(契約

第七條第 1點規劃作業階段（2）變更為

「期中報告：自花蓮縣國土計畫公告實

施日之次日起 120 日內提交期中報告書

30份（含電子檔），送達機關審查。」)。 

5.110.08.24廠商函送期中報告書到府。 

6.110.09.13召開第 7次工作小組會議。 

7.110.10.13期中報告審查通過。 

8.本府訂於 110年 12月 22、23日舉辦地方

說明會。 

9.本府擬訂於 111年 1月 6日召開第 8次工

作小組會議(另已函請相關單位針對農 5

劃設、特專區之城 2-1 劃設疑義案件、

原依獎投及開發許可案件劃設城 2-2 等

議題提供書面意見)。 

10.本府擬訂 111年 3月 17日召開期末報告

審查會議。 

臺

南

市 

110.07 

110.08.06 

繳交 

110.10.15 

期中審查 

111.02.21

修正期中報

告書同意通

過 

110.11 - 111.06.30 - 111.12 - 111.12 - 112.06 - 113.06 - - 

1.109.11.24已辦竣撥付第 1期款項(300萬

元)。 

2.110.01.12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通過。 

3.110年 10月 15日召開期中報告書審查會

議。 

4.111 年 2 月 21 日修正期中報告書同意通

過。 

新

竹
110.09 

110.04.06 

繳交 
110.12 - 111.05 - 111.06 - 111.06 - 112.01 - 113.06 - - 

1.109.12.02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通過。 

2.110.10.13 辦理期中報告原則通過，並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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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經費執行進度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

審議 
申請第 2期款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預定 實際 

縣 110.10.13

審查通過 

廠商依相關審查意見修正報告。 

3.110.11.10修正後期中報告書備查。 

4.110.12.03召開研商會議。 

5.刻正辦理各鄉村區單元調整後圖說彙整

及圖資更新相關事宜。 

臺

東

縣 

110.10 

110.05.06 

工作會議 

110.10.28

期中審查會

議 

110.11.30 

審查通過 

111.03 - 111.07 - 111.12 - 111.12 - 112.06 - 113.06 - 

110.12.13 

申請 

110.12.24

核發 

1.預計 9月底決標。 

2.工作計畫書審查 109.11.26審查通過。 

3.目前正進行期中報告書編製階段。 

4.110.06.10召開 6月份工作會議。 

5.110.07.14召開 7月份工作會議。 

6.期末階段預計提前至 111 年 3 月開始辦

理。 

7.110.08.09召開 8月份工作會議。 

8.110.09.08召開 9月份工作會議。 

9.110.10.06召開 10月份工作會議。 

10.110.11.10召開 11月份工作會議。 

11.110.12.16召開邊界疑義研商會議 

12.111.01.26 召開邊界疑義研商會議(第二

次) 

13.111.01.26 召開邊界疑義研商會議(第二

次) 

14.111.02.16召開 2月份工作會議。 

(111.02.21無更新) 

苗

栗

縣 

110.10 

110.10.27 

繳交 

110.12.22 

會議結論原

則通過 

111.04 - 111.08 - 111.09 - 111.09 - 112.06 - 113.06 - 

111.02.25

申請 

111.03.09

核撥 

1.110.05.13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 (於

110.05.28函發審查通過公文)。 

2.刻正辦理期中階段規劃作業，進行鄉村區

劃設。 

3.廠商應已於 110.10.27繳交期中報告，計

110.12.22召開期中審查會議，會議結論

為原則通過，並於 110 年 12 月 29 日函

發會議紀錄。 

4.111.01.27 繳交期中報告定稿本 (於

111.3.8函發期中報告備查文)。 

彰

化

縣 

110.10 

110.10.29 

繳交 

110.12.28

函請補正 

111.02 - 111.05 - 111.06 - 111.06 - 112.01 - 113.06 110.11 - 

1.都計單位負責招標及納入預算作業；地政

單位負責後續執行。 

2.110.07.28召開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 

3.110.08.18工作計畫書報府備查。 

13 
 



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經費執行進度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

審議 
申請第 2期款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預定 實際 

111.03.02

期中審查 

4.111.01.27召開 1月份工作會議。 

5.111.03.02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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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國土功能分區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發放之小卡格式 

說明： 

一、為利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時，能

使民眾或相關與會人士了解現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推動

進程，本署將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功能分區資訊

小卡，以供參與民眾了解相關資訊。 

二、小卡印製內容 

（一）小卡形式 

為方便民眾攜帶，以名片大小（約 9 公分*5.4 公

分）印製。 

（二）小卡內容 

考量印製小卡之目的係為達到使民眾了解國土計畫

相關資訊，但因版面有限，故以提供本署網頁國土計畫

相關專區 QRcode連結為主，包含：（如圖 1~圖 3） 

1.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懶人包 

2.國土功能分區懶人包與問答集 

3.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諮詢及聯絡窗口 

4.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台 

5.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問答集 

15 
 



  
圖1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懶人包 

  
圖2 國土功能分區懶人包 

 
小卡正面 

 
小卡反面 

圖3 印製小卡構想圖 

*註：印製小卡示意圖為實際名片大小（約 9公分*5.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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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製時間 

（一）依據本署 111 年 1 月 25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22 次研商會議決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11

年 7月至 12月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爰小卡預計於 111

年 5 月底印製完成，並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

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時發放。 

（二）除本署印製及發放之小卡外，後續亦將提供小卡可編輯

檔案，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評估增減相關內容

並自行印製。 

四、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會後 1 週內，協助提供民眾諮

詢窗口之聯絡方式，並請有建置國土功能分區查詢圖台之直

轄市、縣（市）政府，協助提供各該圖台網址，俾本署製作

QRcode 連結並納入小卡。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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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議題一： 國土計畫審議會之審議機制及審查重點 

說明：  

一、依「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案）」

第 20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辦理公開

展覽期滿後，應將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與使用地編定結果及人

民或團體意見提請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

議，並於審議通過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為

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後續審議國土功能分區圖、

使用地編定及劃設說明書等內容，故本署研擬建議審議事項，

以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 

二、考量全國國土計畫、國土計畫法及前開繪製作業辦法業明定

國土功能分區之通案性劃設條件，直轄市、縣（市）政府自

應按前述規定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是以，各級國

土計畫審議會之審議重點應著重於因地制宜劃設原則、特殊

個案及人民陳情案件等內容進行審議，以下再就程序面及辦

理項目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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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第 3階段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流程圖 

 

19 
 



（一）各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初審部分 

1.法定程序部分： 

檢核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是否依「國土功能

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案）」第 19 條規

定，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並通知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及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並依前開辦

法第 20 條及附件七規定，檢核相關繳交書件格式及法

定程序辦理情形（如表 2）。 
表2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案）」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

查核表 

項目 審核結果 說明及相關公文 

一、書圖（含格式、份數）及相關資料是否符合

規定？ 

□是 

□否 

 

二、國土功能分區圖製定方式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三、各國土功能分區面積是否與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相同？ 

□是 

□否 

 

四、是否會同有關機關針對圖資疑義地區辦理現

地會勘？ 

□是 

□否 

 

五、是否就國

土 功 能

分 區 界

線 決 定

方 式 徵

詢 有 關

機 關 意

見？ 

國土保育地區是否與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確認？ 

□是 

□否 

 

海洋資源地區是否與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確認？ 

農業發展地區是否與農業主管機

關確認？ 

城鄉發展地區是否與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確認？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之原住民族

聚落是否與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確

認？ 

六、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公聽會？ 
□是 

□否 

 

七、是否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

議通過？ 

□是 

□否 

 

八、是否有陳情意見？又其意見是否經妥適處

理？ 

□是 

□否 

 

九、是否已將相關書件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

用地資訊系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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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辦理現地會勘並非必要程序，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有辦理現地會勘，仍請標註說

明。 

2.有關機關意見徵詢方式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選擇以書面徵詢或以召開研商會議

方式辦理。 

2.法定書件部分： 

檢核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是否依「國土功能

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案）」第 18 條規

定，研擬劃設說明書，並依表 3 進行逐項檢核撰寫內

容。 
表3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說明書內容檢核表 

檢核內容 檢核重點 檢核結果 初審意見 

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概述：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確認是否與各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內容一致；無

國土計畫之直轄市、縣(市)

則確認是否有計畫概述及空

間構想等具體內容。 

□符合 

□未符合 
 

（二）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

構想及未來發展地區分

布範圍 

□符合 

□未符合 
 

（三）現行國家公園計畫、都市

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劃定（設）及使用地

編定情形 

□符合 

□未符合 
 

（四）天然災害、自然生態、自

然與人文景觀、自然資源

分布空間區位 

□符合 

□未符合 
 

（五）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情形 
□符合 

□未符合 
 

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使用地編定結果 

（一）國土功

能分區

劃設結

果 

1.各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處數及

面積 

確認是否有說明內容且具體

明確。 

□符合 

□未符合 
 

2.國土功能分區

圖調整事項說

明 

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 

1.依原區域計畫法辦理非都

市土地劃定、更正或檢討

變更。 

2.依都市計畫法辦理新訂、

擴大或檢討變更。 

3.依國家公園法辦理新訂、

擴大或檢討變更。 

□符合 

□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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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內容 檢核重點 檢核結果 初審意見 

4.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

保護或保育相關地區。 

5.依農業主管機關建議之農

業發展地區劃設範圍。 

6.依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建議

之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及

城鄉發展地區第 3 類劃設

範圍。 

（二）使用地

編定結

果 

1.使用地編定結

果及面積統計 

確認是否有說明內容具體明

確。 

□符合 

□未符合 
 

2.可建築用地變

更為非可建築

用地之分布空

間區位及面積 

□符合 

□未符合 
 

三、辦理過程彙編 

（一）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界

線決定方式 

確認是否有邊界決定方式且

具體明確；又其決定方式是

否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圖繪

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

法」，及「國土功能分區及分

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劃設原則，如否則應說明因

地制宜劃設考量。 

□符合 

□未符合 
 

（二）重要會議紀要 
確認是否有說明內容且具體

明確。 

□符合 

□未符合 
 

四、其他 
確認是否有說明內容且具體

明確。 

□符合 

□未符合 
 

 

3.國土功能分區圖成果檢核部分 

（1）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第 2 階段國土功能分區

示意圖及第 3 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差異處進

行檢核（如表 4），檢視是否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

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理（草案）及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及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相關規定；如有未符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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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案性劃設原則者，則應逐案確認是否與劃設說明

書所載因地制宜劃設原則相符。 

（2）另就鄉村區單元、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原住民族聚

落及都市計畫農業區劃設方式等檢核重點，逐案確

認是否與劃設說明書所載因地制宜劃設原則相

符。 
表4 國土功能分區圖檢核方式說明 

檢核重點 涉及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檢核方式 

鄉村區單元界線劃設

方式 

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1 

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 

屬各縣市第 3階段得調整事項，如

未符「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

地劃設作業手冊」所載通案性原則

者，應逐案確認是否與劃設說明書

所載因地制宜劃設原則相符。 

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

原住民族聚落界線劃

設方式 

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 

屬各縣市第 3階段得調整事項，應

逐案確認是否與劃設說明書所載

因地制宜劃設原則相符。 

都市計畫農業區劃設

方式 

農業發展地區第 5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 1類 

確認本次是否業按都市發展需求

及農政資源投入情形，適時調整城

鄉發展地區第 1 類及農業發展地

區第 5類劃設面積，且是否與劃設

說明書所載因地制宜劃設原則相

符。 

未來發展地區劃設方

式 
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 

確認本次是否有將未來發展地區

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之

案件，且應逐案檢視是否與劃設說

明書所載因地制宜劃設原則相符。 

其他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定事項 

視各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內容而定 

確認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是否有其他規定事項且業依該事

項辦理。 

 

4.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及參採情形 

檢核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是否按「國

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案）」第

20 條附件六規定，填寫處理情形（人民及團體意見及

參採情形表格式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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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人民及團體意見及參採情形表 

編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事項 

參採情形 

及理由 

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

畫審議會決議 

內政部國土計

畫審議會決議 

       

（二）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部分 

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之審議事項，應以具裁量空間

之議題為主，包含因地制宜劃設原則、特殊個案及人民

陳情等；另如屬通案性劃設條件，且經國土計畫主管機

關檢核確認者，則建議無需提會審議，而以報告案方式

辦理。 

1.專案小組會議 

（1）就因地制宜劃設原則及特殊性個案部分 

建議得先辦理現地會勘，包含鄉村區單元、農業

發展地區第 4類原住民族聚落、依地籍線調整修正之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邊界現況等，各級國土計畫主管機

關得評估辦理現地會勘，俾委員能就特殊個案進行審

議。 

（2）就人民及團體陳情案件部分 

於收受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時，應依「國土功能

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案）」規定格

式填寫處理情形，並評估通知陳情人到場說明（詳如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二）。 

（3）得視案件繁簡情形，評估召開專案小組會議，以協

助釐清案情。 

2.國土計畫審議會 

將前述各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初審及提各級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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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審議等內容，提各級國土計畫審議

會審議通過，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按國土計畫法

第 45 條規定，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

國土功能分區圖。 

三、就前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之審議機制及審查重點，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協助表示意見。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依本次會議結論辦理後續國

土功能分區圖相關法定作業，並請業務單位補充相關內容

於「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並提至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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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人民陳情案件處理原則 

說明：  

一、背景說明 

（一）依「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案）」

第 20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辦理

公開展覽期滿後，應將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與使用地編定

結果及人民或團體意見提請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審議，並於審議通過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時，應檢具下列書件一式三份，……。

三、人民或團體意見及參採情形表（格式如附件六）」 

表6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案）」附件六人民或團體意見及

參採情形表 

編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事項 

參採情形 

及理由 

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

畫審議會決議 

內政部國土計

畫審議會決議 

       

（二）考量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後續提請各該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時，應提供且說明人民及團

體意見之參採情形，爰本署參考桃園市政府辦理國土功

能分區公開展覽及公聽會後之陳情案件處理原則，並彙

整陳情案件類型及研議處理原則，以供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參考。 

二、建議處理方式 

陳情案件之分類類型及處理原則，說明如下： 

（一）涉及依「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

案）」規定之通案性劃設條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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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行檢視其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使用地編定成果

草案是否屬錯誤情形後，再依規定評估決定是否得予採

納，並將相關處理情形函復陳情人，且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審議會召開會議時，應報告處理情形；另考量

依前開作業辦法規定之通案性條件劃設，惟仍有劃設疑

義者，得通知陳情人到場說明。 

（二）涉及各該直轄市、縣（市）因地制宜原則者： 

應先行檢視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之因地

制宜劃設原則是否需調整，再予決定是否採納，並將相

關處理情形函復陳情人，且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審議會召開會議時，應通知陳情人到場陳述意見，以

利審議。 

（三）無涉及國土計畫者： 

因非屬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範疇，建議轉請有關機關

卓處，將相關處理情形函復陳情人，且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審議會，報告處理情形；另考量此類陳情案件

非屬國土功能分區審議範疇，惟仍有疑義者，得通知陳

情人到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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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人民陳情案件處理原則示意圖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依本次會議結論辦理後續相

關法定作業，並請業務單位補充相關內容於「國土功能分

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並提至本部國土計畫審

議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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